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搶救生命 棄兒不捨－出養兒童生活照顧基金」 

勸募所得使用服務成果報告 

勸募計畫期間：109年 

募得款：新台幣 13,358,900元整 

利  息: 新台幣       529 元整 

活動必要支出：新台幣 1,130,695元整 

財務使用支出：新台幣 12,228,734元整 

勸募活動勸募期間：109年 1 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勸募所得經費使用期間:109 年 4月 1日至 111年 04 月 30日 

 

說明：109 年度「搶救生命棄兒不捨」募款活動之所得，依法提供收出養兒童生活照顧基金、收出養諮

詢及服務、保母訓練、安置照顧、兒童情緒教育學習、文化刺激學習、基本生活物資協助、收出養兒童心

理復健及社工員訪視等費用。以下為勸募所得使用服務成果報告： 

 

壹、前言 

  根據近五年台灣收出養統計發現，等待收養的兒少數是過去的 1.3 倍，然而出養完成的兒少卻逐年遞

減，其中過半兒少(51.7%)出養到國外，近七成為特殊需求兒少。特需出養兒童因健康、家族遺傳疾病

或藥酒癮背景、較大年紀及種族等因素，導致難以配對到收養家庭，使孩子等待被收養的時間不斷延長，

而縣市政府安置資源普遍短缺，孩子在等待過程中頻頻變換照顧者或無法得到適當照顧；即使進入收養家

庭生活，亦可能因為教養難度較高而遭到退養。台灣面臨少子化危機，因原生家庭無法撫養而有出養必要

性的孩子們，實為社會應共同努力保護的對象，好讓這些孩子能夠在找尋新家庭的過程中，能不間斷的受

到安穩照顧。兒福聯盟以「搶救生命 棄兒不捨」主題募款，目的在為兒童提供出養前良好的生活環境與

照顧品質，並由專業社工為孩子進行出養前準備、媒合收養家庭，協助孩子與收養父母建立依附關係，減

少被退養的風險，確保這些孩子都能順利在收養家庭中適應新生活，健康的長大。本會也透過募款期間推

出多元性的宣導活動，使民眾認識正確的收出養管道，減少私下販嬰、留養等不法行為，促進正向收出養

觀念之推廣。 

 

貳、服務目標 



一、協助有收出養需求之民眾瞭解正當合法的管道。 

二、協助在撫育孩子上有困難的家庭藉由正確管道出養，使孩子免於被非法私下販賣、疏忽或丟棄的風

險，維護兒童基本人權。 

三、協助出養童托育於家庭式場所，提供有益於其早期身心發展需求之照顧。 

四、與合格優質之托育家庭合作，提供兒童出養前妥適之漸進準備。 

五、辦理托育家庭在職訓練，加強育兒照顧、相關醫療及收出養服務知能。 

六、協助出養童與收養家庭之適應，確保兒童被收養後受到穩定良好之照顧，減少終止收養發生之風險。 

 

參、服務對象 

一、十二歲以下有出養需求之兒童。 

二、有收出養服務需求之民眾。 

三、有諮詢收出養或棄嬰兒相關問題之社會大眾。 

 

肆、服務時間： 

109 年 4 月 1 日至 111 年 4 月 30 日 

 

伍、工作內容 

一、收養服務 

   1. 專線服務：提供有意願之家庭收養服務及相關法律之諮詢。 

   2. 個案會談訪視：針對期待收養孩子的父母進行會談、訪視、評估、處遇、轉介、記錄之個案工

作。 

   3. 團體工作：舉辦「收養人準備團體」及「觀察評估期親職團體」。 

   4. 定期召開收養審查會及媒親會議。 



   5. 個案報告/紀錄之繕寫、修訂及表格、電腦資料庫之設計，並建立資訊化個案檔案管理系統。 

   6. 機構連繫與合作及與主管機關之公文往返；並協助法院聲請、送件、陪同出庭及戶籍遷入、遷

出等。 

   7. 收養後服務：收養家庭之關懷訪視及諮詢服務，並定期舉辦收養家庭聯歡會活動、身世告知等

親職教育講座，促進收養家庭交流。 

   8. 轉介服務：為無法經由本會出養之兒童提供其他資源系統之轉介服務。 

二、出養及失依兒保護服務 

   1. 專線服務：出養家庭及失依/棄嬰兒保護諮詢專線服務。 

   2. 出養前會談/家訪：針對未婚懷孕婦女、單親、或需出養孩子的父母及家庭，及時提供諮商處

遇，協助連結相關社福、育兒資源，評估出養必要性。 

   3. 出養準備：針對已決定出養之家庭或縣市政府轉介之棄嬰兒個案，提供出養前會談、文件準

備、兒童出養前托育需求評估、悲傷失落輔導等服務。 

   4. 針對有特殊需求的孩童轉介資源，進行早療、遊戲輔導或創傷療癒等所需服務，協助其心理調

適、分離準備。 

   5. 出養人社會支持：協助有出養經驗之案主建立支持性團體，藉由成員相互分享與回應，達到出

養後心理與情緒的調適復原。本年度將持續維護出養人網路支持家族，期提供出養人更多元的支持管道。 

   6. 出養前托育照顧：提供托育服務予出養兒童，透過良好品質的家庭照顧方式，促進孩童的身心

健康與發展。 

   7. 行政處理：協助聲請棄嬰兒之指定監護權；與主管機關之公文往返；協助棄嬰兒及出\收養家庭

辦理兒童戶籍遷入、遷出；協助棄嬰兒及出養家庭辦理健保加、退保等。 

   8. 個案管理：個案記錄撰寫及表格修訂；建立資訊化個案檔案管理系統。 

   9. 出養後追蹤輔導：出養後針對兒童及出養家庭提供關懷訪視及諮詢服務，並執行收出養協議以

維護當事人之權益。 

   10. 轉介服務：為無法經由本會出養之兒童，提供其他資源系統之轉介服務。 

   11. 跨國境收養服務：與國內外機構進行合作，目標在於增加本會困難出養兒童被收養之機會。 

三、宣導工作 



   1. 宣導本會收出養服務，促使懷孕中或已生產但無能力照顧孩童之母親，可經由易於連結的管道

接觸本會服務，藉由等密集性的服務，使當事人瞭解並選擇保護孩童之方式，避免棄嬰販嬰之發生。 

   2.媒體或出版品宣導 

    邀請收出養人、被收養的孩子接受訪問或書寫心情，刊登於刊物或傳播媒體上，使社會大眾對收

出養家庭有更多正向認知。以個案故事的方式露出特殊需求及較難出養的孩子，期待有心收養的人可以多

認識這些孩子的處境，提高孩子被收養的機會。 

   3. 收出養服務網站之建置與維護 

    本會收出養服務網站具有查詢資料與線上諮詢之功能，使民眾能方便快速的了解本會收出養服

務，提高本會服務之可近性；網站內含清楚架構及豐富內容，包括收出養法令、親職教育、身世告知、尋

親、出養後失落輔導、個案故事/心情分享等主題，協助民眾獲取所需的資訊。 

四、督導及在職訓練 

   1. 定期個別督導及固定小組個案討論，並舉辦讀書會分享，充實工作人員之專業知識，協助工作

人員提昇工作品質及成效。 

   2. 安排社工參與會內外舉辦之各項職前、在職訓練及進修，增進專業知識與技能。 

 

陸、服務成果： 

  「出養兒童生活照顧基金募集計畫」主要針對出養童與收養家庭進行媒合服務，提供兒童離開原生父

母到進入收養家庭這段過渡期間的生活照顧、教育、醫療、復健等費用，此外亦追蹤兒童進入收養家庭後

之生活與適應狀況，進行輔導與關心。服務相關成果如下(統計期間: 109/04/01~111/04/30)： 

1.收養服務諮詢 (人次):2188 

2.出養服務諮詢 (人次):1860 

3.出養開案服務 (案次):203 

4.出養總服務量 (人次):38430 

5.出養前兒童托育服務 (案次):95 

6.完成收養裁定兒童數 (各區出養童，含國際，人): 120 

7.辦理短期托育家庭訓練、支持性活動之次數(場次):53 

8.辦理收養家庭觀評期親職團體/課程之次數(場次):35 

 

柒、服務照片 



 
社工去保母家訪視出養童 

 

 
社工去保母家訪視出養童 

 

 

 



 

短期托育家庭保母訓練 

 

多元媒親活動 

 

收養家庭聯歡會 



 

收養家庭聯歡會 

宣導-兒盟收出養服務官網 



 

宣導-收出養服務兒盟臉書露出 


